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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
明年1月8日起实施“乙类乙管” 取消入境后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当前，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
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我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从
病毒变异情况看，国内外专家普遍认
为病毒变异大方向是更低致病性、更
趋向于上呼吸道感染和更短潜伏期，
新冠病毒将在自然界长期存在，其致
病力较早期明显下降，所致疾病将逐
步演化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从疫情形势看，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
为全球流行优势毒株，虽然感染人数
多，但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占比
超过90%，重症率和病亡率极低。

目前，我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超过34亿剂次，3岁以上人群全程接种
率超过90%；国内外特异性抗病毒药物
研发取得进展，我国筛选出“三药三方”
等临床有效方药；广大医疗卫生人员积
累了丰富的疫情防控和处置经验，防治
能力显著提升。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
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我国已
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
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中明确了多项
应对措施。首先，将进一步提高老年人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优先采取序贯加

强免疫，努力做到“应接尽接”。在第一
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
险人群、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
严重基础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
中推动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同时，加大医疗资源建设投入。重点
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配足配齐
高流量呼吸治疗仪、呼吸机、ECMO等重
症救治设备,改善氧气供应条件。各地按
照“应设尽设、应开尽开”的原则，二级以上
医院均设置发热门诊，配备充足的医疗力
量；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设置发
热门诊或者诊室。根据人口规模，将符合
条件的方舱医院提标改造为亚（准）定点
医院，其他方舱医院仍然保留。

社区居民根据需要“愿检尽检”，不
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对医疗机构收治
的有发热和呼吸道感染症状的门急诊患
者、具有重症高风险的住院患者、有症状
的医务人员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疫情

流行期间，对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
脆弱人群集中场所的工作人员和被照护
人员定期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对社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长期血液透析患
者、严重糖尿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的社
区居民、3岁及以下婴幼儿，出现发热等
症状后及时指导开展抗原检测，或前往
社区设置的便民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
测。外来人员进入脆弱人群聚集场所
等，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
现场开展抗原检测。在社区保留足够的
便民核酸检测点，保证居民“愿检尽检”
需求。保障零售药店、药品网络销售电
商等抗原检测试剂充足供应。

《总体方案》明确，分级分类救治
患者。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

感染者、轻型病例，采取居家自我照
护；普通型病例、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
病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
病例，在亚定点医院治疗；以肺炎为主
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以及需要血液
透析的病例，在定点医院集中治疗；以
基础疾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
及基础疾病超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亚定点医院医疗救治能力的，在三级
医院治疗。全面实行发热等患者基层
首诊负责制。

同时，做好重点人群健康调查和分
类分级健康服务。摸清辖区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及其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情况，根据患者基础疾病情
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感染后风
险程度等进行分级，发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
作用，提供分类分级健康服务。

此外，中外人员往来管理也将优
化。《总体方案》提出，来华人员在行前
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
来华，无需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健康
码，将结果填入海关健康申明卡。如呈
阳性，相关人员应在转阴后再来华。取
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
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取消“五
个一”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
量管控措施。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
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
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逐步恢复水
路、陆路口岸客运出入境。根据国际疫
情形势和各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恢
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权威专家详解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

“乙类乙管”后防控重点是什么

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分类
管理一直是我国传染病防控的策略，
一直实行动态调整，依法科学管理一
直是我国应对传染病的基本原则。

当新发传染病出现时，由于对其病
原学和流行病学特征缺乏认识，其传染
力、致病力以及病原变异特征尚不清
晰，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我国自2003年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2005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
染病应对以来，有效经验做法是第一时
间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但实施甲类传
染病管控措施。但随着对疾病及病原
体流行规律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临
床治疗手段、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应用以
及有效防控措施积累，曾采取“乙类甲
管”的非典、禽流感回归乙类传染病管
控措施，而甲型H1N1流感则并入流行
性感冒，按照丙类传染病监测管理。

梁万年：调整后，将在感染者与密

接人员隔离、疫区封锁、交通卫生检疫
等防控措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针对
乙类传染病，对传染源和密切接触者
一般不再进行严格的隔离管理，因此，
在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出现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品供
应不足、公众恐慌等现象，为此，我们
积极针对这些风险准备应对方案，保
障调整的平稳过渡。

当前，我们需将工作重心从防控
感染转到医疗救治上来，工作目标是
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
段平稳有序。特别需要关注老年人、
有基础性疾病人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
的疫苗接种、个人防护和感染后的及
时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病亡。

为有效防范风险，有必要采取如
下措施：一是加强疫苗接种，特别是老
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人群的接种。二
是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三是通过在线
健康咨询、合理用药科普等，鼓励具备
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
病例优先选择居家隔离治疗。四是完
善医疗机构分级诊疗机制，优化配置
医疗资源，加强基层诊疗能力建设，统
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救治和日常医疗
服务保障工作，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正
常医疗服务。五是做好风险沟通，面
向公众加强宣传倡导。六是关心关爱
医务人员、维持社会经济日常运行的
人员，合理安排工作。七是加强病毒
变异、疾病严重性、医疗资源使用情况
的监测，尽量避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近一段时间，发热门诊的诊疗需求
增加比较快，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我
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满足患者诊疗需
求。总的来看，普通门诊和住院医疗
服务需求增速比较平稳，整个医疗资
源使用率在安全可控的区间。

首先，进一步扩充医疗资源、增加
医疗服务供给。截至12月15日，全国
二级以上医院开设发热门诊超过了
1.5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发热
门诊或者发热诊室超过3.5万个。

二是推动分级诊疗。在城市以医
联体为载体，在农村以县域医共体为
载体，推动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以及其
他医疗服务分级诊疗工作。

三是大力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
通过互联网医疗，根据诊疗方案以及
居家治疗指南，为出现新冠症状的患
者开具相应处方，通过线下第三方配
送提供相应的药品。

四是多渠道加强药品供应保障。
相关部门正在加强新冠相关治疗药物
的生产、配送、供应，让更多的患者可以
通过零售药店、互联网购药等方式多渠
道获得药品，减轻医疗机构诊疗压力。

五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老年人
等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和健康监测，
根据不同健康状况进行分级管理，一
旦发现健康状况变化，及时转诊至有
相应诊疗能力的医疗机构，最大限度

防止重症发生。
六是强化疫苗接种，尤其是老年

人疫苗接种，降低老年人感染后发生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焦雅辉：在床位资源方面，我国二
级以上医院总床位数561.6万张，近期
床位使用率在60%上下浮动。全国重
症医学（含综合ICU、各专科ICU）床位
总数已达15万张，约10.6张/10万人，
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11.2
万张。从使用情况看，近期重症床位整
体使用率在55%至60%之间波动。此
外，全国储备“可转换ICU”床位7万张。

在救治设备方面，全国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共有血液透析单元15.11万
个，床旁血滤机（CRRT）1.97万台，体
外膜肺氧合仪（ECMO）2300余台，有
创呼吸机11.60万台，无创呼吸机7.66
万台，监护仪97.12万台，高流量吸氧
仪3.82万台。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
郭燕红：我们对医疗机构药品准备工作
作了部署，要求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照
3个月的日常使用量动态准备治疗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中药、抗新冠病毒小分
子药物、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服务人口数的
15%至20%动态准备相关中药、对症治
疗药物，人口稠密地区酌情增加。

新华网消息 26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公告，将于2023年1月8
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
管”调整为“乙类乙管”。这是自2020
年1月20日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传
染病甲类防控措施后，疫情防控政策
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调整之后会带
来哪些改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邀请权威专家回应公众关切。

问：“乙类乙管”能管住吗？

问：疫情会更快更大范围传播吗？

问：能防止医疗资源挤兑吗？

问：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重症救
治设备、相关药物准备够了吗？

新华网消息 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同时，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要求，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公告称，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
理。同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新
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
区；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级分类收治并适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检测策
略调整为“愿检尽检”；调整疫情信息发布频次和内容。依据国境卫生检疫
法，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我国已具备
实施“乙类乙管”的条件

社区居民“愿检尽检”
不再全员核酸

取消“五个一”等
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


